	审批意见：                                 定环表【2024】 63 号

 根据河北江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经研究，对定州市李亲顾镇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环评批复如下：

一、该报告表编制比较规范，内容全面，同意连同本批复作为项目建设及环境管理依据。

二、本项目位于定州市李亲顾镇太平中街右侧，本项目提标项目在现有厂区进行建设，扩容项目在现有厂区南侧进行，新增占地面积10960m2。本项目已完成征地工作，项目用地性质为公用设施用地。主要建设内容为现状污水处理厂规模2000m3/d提标+扩容新建规模3000m3/d污水处理厂工程。其中扩容部分预处理单元和深度处理单元均按5000m3/d的规模建设，生化处理单元按3000m3/d规模建设。增加排水管道，长约2.0km，管径为DN600，材质为双壁波纹管。项目建成后年处理废水5000m3/d。项目取得定州市行政审批局出具的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备案编号：定行审项审许【2022】092号。根据环评报告的分析，项目选址可行。

三、项目建设过程中要严格落实环评文件中的各项建设内容和污染防治设施，根据要求落实分表计电与生态环境局监控平台联网。

1、项目废气通过设备位于半地下全密闭+负压收集+生物除臭塔+15m高排气筒排空，外排废气NH3、H2S、臭气浓度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标准。加强无组织治理，确保厂区无组织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2、项目废水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处理工艺为“粗/细格栅+曝气沉砂池+调节池+A2/O+二沉池+高效沉淀池+反硝化深床滤池+臭氧氧化+次氯酸钠消毒”），外排水满足《大清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13/2795-2018）表1中的重点控制区排放限值要求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出水用于道路清扫、消防、城市绿化的同时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质》（GB/T18920-2020）相应标准；出水用于观赏性景观环境用水的同时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18921-2002）相应标准；出水用于工厂回用的同时满足《 工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GB/T 50050-2017）相应标准。
3.生产设备选用低噪设备、设备安装基础减震和风机加装消声器等措施，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

4、项目污水处理污泥委托第三方处置单位处理；废试剂瓶、废液等危险废物分类暂存厂区危废间，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项目产生的一般固废按照环评提出要求，合理收集处置。

5、扩容项目再生水回用管网建设完成前，扩容项目不得投入运营。
6、落实应急预案编制和定期演练，落实自行监测计划，定期向环保部门报送监测报告，落实在线监测等有关要求。

五、建成后运营前需依法申领（换发）排污许可，并在规定时限内完成自主验收。

                                            2024  年 6 月 24 日


